[bookmark: _GoBack]附表1、衛生福利部鬆綁成果
	編號
	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發布日期
(發布網址)

	1
	[bookmark: _Hlk65249189]修正「第二、三等級國產(輸入)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形式審查查檢表」
(未涉及法條)

	辦理查驗登記，如涉及委託製造，委託者為國內業者且委託全部製程、製造或滅菌者，應符合「醫療器材委託製造作業準則」規定，並檢附經食藥署核准之委託製造證明文件。
	辦理查驗登記，如涉及委託製造，委託者為國內業者且委託全部製程、製造或滅菌者，應符合「醫療器材委託製造作業準則」規定，並檢附經食藥署核准之委託製造證明文件，或提供申請案號。
	醫療器材業者辦理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及委託製造時，可平行送審，縮短取得許可證的時程。
	待核准後，將新式查檢表公告於食藥署官網。
(預計6月底)

	2
	修正「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5點
	注意事項僅說明經費編列如有特殊需要支領其他工作津貼或助學金等，計畫主持人應依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辦理。
	於第6款新增第2目注意事項，說明計畫執行機構除依本注意事項規定編列工作酬金外，亦得配合政策調薪或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
	執行機構如需配合政策調薪或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等，可依本目規定辦理工作酬金的編列。



	111年1月1日生效


備註： 1.鬆綁成果請填列本(111)年4月至6月底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附表2、衛生福利部預定鬆綁事項
	編號
	預定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預定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預定完成時間

	
	無
	
	
	
	


備註： 1.預定鬆綁事項請填列預定於本(111)年7月間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4.如為法規修正案，修正前後之欄位請摘要列述該次修正前後之重點差異，勿直接援引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